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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职院学生处〔2019〕10 号 

 
 
 

 

关于开展校园“安全生产月” 

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 

 
 

各学院： 

根据《海南省教育系统 2019 年“安全生产月”和“安全生

产（西部）行动”活动方案》（琼教办﹝2019﹞29 号）文件精

神及《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印发 2019 年校园“安全生产月”

和“安全生产（西部）行动”活动方案的通知》（海职院后

﹝2019﹞2 号）文件要求，深入贯彻落实省教育厅关于加强安

全生产工作的统一部署，决定在全校开展一次以“安全”主题

教育活动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活动内容及形式 

（一）校园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 

各学院要充分利用毕业季和期末的时间节点，通过安全教

育大会、主题班会等认真开展校园“安全”教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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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各学院要在放假前对学生开展以安全为主题的教育活

动。内容包含消防安全、人身安全、财产安全、防盗、防骗

（以防网络电信诈骗为主）、防溺水、网络安全、交通安全、

毒品安全等各项内容，使学生认识安全工作与自身息息相关，

把安全意识融入到学生思想行动中，做到安全工作预防在先，

杜绝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。 

2. 对外出实习或因事不在学校的学生，要通过电话，微

信、QQ 等方式告知其有关的安全防范知识内容，强化学生的安

全意识，提高其安全技能素养。 

3. 各学院辅导员、班主任要勤下宿舍，对学生违规使用电

器和私拉乱接电线情况要及时制止并进行教育。 

4. 各学院要了解掌握学生在外租房情况，对无故晚归或夜

不归宿的学生，学院要严格按照学校相关规章制度进行处理。 

5. 学生工作处、后勤保卫处、各学院三方联动，针对宿舍

消防安全、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、以及管制刀具等安全隐患进

行一次排查。 

（二）校园“安全生产月”宣讲活动 

各学院可邀请消防、禁毒等相关部门，对广大学生进行安

全知识普及宣传，通过引用生动案例，引导师生重视校园安全

及参与校园安全建设。 

二、活动时间 

2019 年 6月份 

三、工作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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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精心部署，周密安排 

各学院要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，精心安排，制订具体可行

的计划，积极营造校园安全氛围，通过主题班会等形式，做到

全员知晓。进一步提高认识、明确责任，强化督导、务求实

效，以安全月促安全年，形成安全教育常态化机制。 

（二）及时总结，定期检查 

活动结束后，各学院要认真总结经验，并将“安全生产

月”活动开展情况总结于 6 月 25 日前（含图片、视频资料）上

报学生处李雯老师 OA 邮箱，纸质版报学生公寓 3 号楼学生处

112 办公室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学生工作处 
 

2019 年 6月 11日 

 

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工作处        2019年 6月 11日印发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
